
肇庆学院生活垃圾类管理办法（试行）
（肇学院〔2020〕59 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26 号）、《广东省城乡垃

圾处理条例》和《肇庆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要求，为加快推进我校生活垃圾分类

与源头减量制度的实施，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培养全

校师生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建设文明绿色校园，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垃圾分类处理机

制，着力提高全体师生员工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环境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创建文明、绿色、环保的育人环境。

二、工作原则

（一）全员参与、协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是涉及学校办学、师生生活的大事，需要全体

师生共同参与；有关职能部门履行分工责任，各二级单位落实管理教育责任。

（二）完善机制，规范管理。综合运用宣传教育、激励引导、检查督导等措施，积极探索学校

主导、部门主动、师生主力的工作机制，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三）源头减量，系统治理。强化源头管控，加强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

处置等环节的衔接，形成统一完整、能力适应、协调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

三、生活垃圾分类界定

本办法所称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废弃物，具体分类如下：

（一）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能

变卖的垃圾。

（二）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包括废纽

扣电池、废墨盒、废日光灯管、废电器、电子产品、弃置药品、废杀虫剂（容器）、废油漆（容器）、

废日用化学品、废水银产品等。

（三）厨余垃圾：是指餐饮垃圾及废弃食用油脂和集贸市场有机垃圾等易腐蚀性垃圾，包括废

弃的食品、蔬菜、瓜果皮核以及家庭产生的花草、落叶、骨骼内脏、菜梗菜叶、果皮、果壳、残枝

落叶、剩菜剩饭等。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以外的混杂、难以分类的生活垃圾，

包括废弃卫生巾、一次性纸尿布、餐巾纸、烟蒂、清扫渣土等。

四、垃圾分类设施配置标准及要求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采取“四分法”，即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

类收集，其中可回收垃圾容器为蓝色，有害垃圾容器为红色，厨余垃圾容器为绿色，其他垃圾容器

为灰色。具体区域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放置。学校垃圾分类容器按照以下标准配置。



（一）办公区域：在一楼适当位置或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设置一个收集点，每个收集点设置可

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各一个。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配置室内符合标准的收集

容器，具体视空间、人数和工作需求设置一组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二）户外：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投放桶按人数、投放量合理配备。

（三）食堂：需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厨余垃圾收集容器根据用餐人数和厨余垃

圾产生量设置，以不满溢为标准。

（四）教学楼：在一楼适当位置或主要出入口设置一个收集点，每个收集点设置可回收物和其

他垃圾收集容器各一个，每个办公室可设置一组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五）学生宿舍区建设垃圾分类收集亭（棚），根据每个宿舍区住宿的学生人数，分别设置一

定数量的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六）分区域配置有害垃圾收集容器，该容器应放置在有监管条件的地方。

五、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和处理

（一）可回收物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清运，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

议，交由回收公司处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翻拣、拿走可回收物。

（二）食堂厨余垃圾由后勤管理处膳食服务中心或外包食堂承包单位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

订回收协议，交由回收公司处理；其他厨余垃圾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清运，与具备

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议，交由回收公司处理。

（三）有害垃圾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清运，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公司签订回收协

议，交由回收公司处理。

（四）其他垃圾由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统一收集，清运至政府设立的垃圾中转点或肇庆市环

保能源发电项目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处理、焚烧生活垃圾，违者按照肇庆市相关规定处理。

（六）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要严格按照政府相关规定、学校实际要求和合同条款约定及时、

规范收集、清运和处理各类生活垃圾。

六、各类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一）党委宣传部、学工部、工会、团委和各二级学院要多渠道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宣传教育

和培训，让师生员工充分认识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自觉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规范投放

各种垃圾。

（二）学校所有师生员工及其亲属、保洁人员应熟知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人人自觉参与垃

圾分类，后勤管理处、学校物业服务承包公司应定期组织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培训。

（三）师生生活宿舍区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规范投放各类生活垃圾，以便及时清运、处理生

活垃圾。

七、加强监督管理

（一）后勤管理处负责按相关要求做好各类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配置、维护工作；建立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台账，并按相关要求进行汇总、上报。



（二）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监督检查制度，由学校监察处负责牵头组织有关职能部门成

立督导组，定期检查、督导师生员工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情况，对不按指引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不良

行为予以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个人按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八、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